  農民專用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請書

	農會保險證號:

農會名稱：
	受理號碼
(勞保局填寫)
	

	 基 本 資 料 欄
	姓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通　訊

方式
	地址：
	□戶籍地址

□現住地址

	
	
	電話：                          行動電話：

	
	入帳方式欄

(擇一填寫)
	… 請將申請人之存簿封面影本浮貼於背面 …

	
	
	1.匯入申請人於所屬農會信用部或接管該農會信用部之銀行開立之帳戶
(K)帳號:


	
	
	2.匯入申請人於郵局開立之存簿帳戶
(H)局號:
-

帳號：

-



	
	
	3.匯入申請人專戶：□請勞保局郵寄「開立專戶函」，申請人再至指定之金融機構開立專戶。

                  □檢附申請人已於郵局或合作金庫銀行開立之勞保/災保/國保/就保/勞退/農退專戶存簿封面影本。

※因債務問題致帳戶有遭扣押之虞，可申請開立專戶，僅供存入老農津貼且存款不會被扣押或強制執行。

	1.申請人如無農舍，名下房屋為個人所有之唯一且實際居住者，請覈實填具背面「實際居住切結書」。

2.本人已瞭解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相關規定，茲證明所列各欄均覈實填寫，如有溢領老農津貼情事，本人或法定繼承人應予繳還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農會審查欄
	1.是否年滿65歲：□是 □否
2.申請時是否為農保被保險人：□是 □否

3.最近一次農保加保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上列各項經查明屬實，特此證明。

投保農會：____________________

負 責 人：_____________

經 辦 人：_____________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審核欄

	合格
	不合格
	待補正
	備註

	                 
	                
	                       
	                       


農會收到申請書後請將下聯撕下並蓋受理專用日期戳記交由申請人收執留存

	實 際 居 住 切 結 書
茲切結本人無農舍，名下房屋確實為個人所有之唯一房屋且實際居住，如有出具不實領取老農津貼，除無條件由本人或法定繼承人負責繳還外，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又日後若財產變動，將主動通知貴局，特此具結。

　　此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立切結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依照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4條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領及核發辦法第9條規定辦理。

	… 存簿封面(戶名及帳號)影本浮貼欄 …

	請領老農津貼資格條件
	1、 年滿65歲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3年內每年居住超過183天。
2、 申領時參加農保且年資合計15年以上者，可領取全額津貼；103年7月17日(含當日)以前已參加農保，且持續加保，於申領時加保年資合計6個月以上未滿15年者，可領取半額津貼。

3、 未領取政府發放之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者。

4、 未領取公教保險養老給付、私校教職員保險養老給付、勞保老年給付、軍保退伍給付、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備註：僅適用於102年8月18日後始申請老農津貼之農民)；或已領取上述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但於87年11月12日（含當日）以前已加入農保且農保資格未中斷者。

5、 財稅機關提供農業部公告年度之農業所得以外之個人綜所稅所得總額未達新臺幣50萬元者。
6、 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扣除農業用地、經依法編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且因政府財務或其他不可歸責於老年農民之因素而尚未徵收及補償之土地、農舍、無農舍者個人所有之唯一房屋且實際居住者(該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及其土地公告現值最多可扣除新臺幣400萬元)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留地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未產生經濟效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道路部分價值後，合計未達新臺幣500萬元者。

	  請       

領
說
明
	1、   請領手續：申請人於年滿65歲當月起得填具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請書，向所屬基層農會提出申請，申請時須攜帶國民身分證供農會查驗；如於當月18日前提出申請（遇例假日須提前一工作天)，申請書件經農會彙整並於當月20日前送件者，如經審查合格，將於次月20日核發老農津貼；若於當月20日後送件者，經審查合格，將於再次月20日核發。

2、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死亡時，其法定繼承人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檢具死亡相關證明，填具喪失資格申報表，向所屬基層農會申報，由該農會彙送勞保局，其老農津貼發放至死亡當月止。

(2) 如因申請人死亡而帳戶結清，其未領之金額，得由其法定繼承人檢附切結書辦理請領；繼承人有2人以上時，得檢附共同委任及切結書，由其中1人請領。

(3) 溢領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應由本人或法定繼承人，自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繳還；未繳還者，依法移送執行。
(4) 申請人得向勞保局申請出具開立專戶證明文件，於勞保局約定之有辦理專戶服務之農會信用部、郵局或其他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老農津貼之用。如申請人已於郵局或合作金庫銀行開立勞保/災保/國保/就保/勞退/農退專戶者，亦得提供該專戶存簿影本，供存入老農津貼之用。



(農會審查核章)





(農會受理專用日期戳記)





(農會受理專用日期戳記)





收執聯(申請人留存)


茲收到      　　     先生女士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請書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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